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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基金” ）旗下两只资管产品新华基金———金种子1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种子1号” ）和新华基金———金种子2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

种子2号” ），分别于2019年4月4日购买并持有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金种子酒” ）非公开发行股份共计51,327,4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80%。其中：金种子1号持有公

司股份33,628,318股， 占总股本的5.11%； 金种子2号持有公司股份17,699,115股， 占总股本的

2.69%。

以上股份已于2022年4月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金种子1号和金种子2号同为新华基金旗下的

资管产品，为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新华基金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金种子1号不超过8,612,621股、比例为总股本1.31%，减持金种子

2号不超过4,543,179股，比例为总股本0.69%，合计减持股份13,155,8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

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种子酒” ）于近日收到新华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根据投资策略需要，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金种子1号和金种子2号部分股份，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华基金－金种子1号资产管

理计划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3,628,318 5.11% 非公开发行取得：33,628,318股

新华基金－金种子2号资产管

理计划

5%以下股东 17,699,115 2.69% 非公开发行取得：17,699,11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新华基金－金种子1号资产管

理计划

33,628,318 5.11% 同一基金公司下的产品

新华基金－金种子2号资产管

理计划

17,699,115 2.69% 同一基金公司下的产品

合计 51,327,433 7.80%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

股份来

源

拟减持

原因

新华基金－金种

子1号资产管理

计划

不 超 过 ：21,

767,621股

不超过：

3.3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8,612,62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3,155,000股

2022/5/31 ～

2022/11/30

按 市 场

价格

非 公 开

发行

投 资 策

略需要

新华基金－金种

子2号资产管理

计划

不 超 过 ：17,

699,115股

不超过：

2.69%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4,543,17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3,155,936股

2022/5/31 ～

2022/11/30

按 市 场

价格

非 公 开

发行

投 资 策

略需要

注：

1、金种子1号和金种子2号为公司一致行动人，新华基金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持

有的公司股份，合并减持不超过（含）39,466,73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6.89%，占公司总股

本的6%。

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不超过（含）13,15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2%，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不超过（含）26,310,936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4%，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受让

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2、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1、金种子1号承诺：本次所认购金种子酒非公开发行股份33,628,318股自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36月内不予转让，并申请予以锁定。

如本次认购后，存在单独或通过一致行动人协议/安排合计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5%的，本人将与

金种子酒联系并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2、金种子2号承诺：本次所认购金种子酒非公开发行股份17,699,115股自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36月内不予转让，并申请予以锁定。

如本次认购后，存在单独或通过一致行动人协议/安排合计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5%的，本人将与

金种子酒联系并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新华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

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

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督促股东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信息披露

20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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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5月7日以书面、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发出召开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2年5月9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其中独立董事2名，本公司的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杨宝生先生主持，经5名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及与主要股东协商，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霍焰、夏春媛、曾麒3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任期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人员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温晓军、宗明2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人员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1：《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霍焰，男，37岁，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8年~2020年任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2020年至今任北京飞拓新

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森华控股子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夏春媛，女，37岁，硕士在读，2016年~2020年任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20年至今任北京森华易腾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2021年兼任北京飞拓新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上述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47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曾麒，男，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02年至2013年10月，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揭阳分行；2013年11月至2020年4月，任职于广东

南粤银行揭阳分行，先后从事银行综合业务经理、信贷业务经理、综合部经理等职务。 2020年4月至今任职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融资部。

上述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1）温晓军，中国籍，男，44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注册暖通工程师，西华大学研究生毕业。 参与主编了数十本数据中心行业

规范，主编并出版了若干数据中心行业著作。在国家权威机构确认的刊物上公开发表了数据中心行业论文。 现任中联云港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副总裁，历任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院北京分公司总工程师等职务。

上述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宗明，中国籍，男，41岁，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MBA专

业研究生毕业。 现任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任甘肃佛慈红日药品销售有限公司监事，历任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

公司财务经理、北京信得威特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上述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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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7日以书面、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2年5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人数为3人，全部亲自出席。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林纯女士主持。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公司的各项工作顺利进项，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一大股东提名陆锦云、靳海静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与黄林纯（职工代表）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2021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1：《监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0日

附件1：监事候选人简历

1、陆锦云，女，40岁，本科毕业，MBA在读，2008年入职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一直负责销售工作，2010年开始至今负

责销售部的管理工作。

上述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6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靳海静，女，42岁，大专学历，2006年~2016年任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16年至今任北京森华易腾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网络安全部经理，

上述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黄林纯，女，44岁，大学专科。1996年9月至2007年9月在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溶剂厂任质检员；2004年9月至2007年

6月在揭阳广播电视大学学习；2007年9月至今在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溶剂厂担任副厂长。

上述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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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20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89 ST榕泰 2022/5/13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2年4月30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13.59%股份的股东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在2022

年5月7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

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致：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截至本函件出具日，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单独持有上市公司95,647,89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59%，具备向股东大会

提交临时提案的主体资格。

现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增加《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即将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请公司在收到本函件的2日内发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

特此专函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2022年5月7日

附件：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2年4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5月20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揭东经济试验区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20日

至2022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1�年商誉减值测试的议案 √

9 关于核销部分应收账款的议案 √

10 关于部分长期资产报废的议案 √

11 关于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3）人

12.0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霍焰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夏春媛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3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曾麒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3.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13.01 选举宗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3.02 选举温晓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4.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4.01 选举陆锦云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

14.02 选举靳海静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至11已经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12至14已

经2022年5月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会议决议公告于 2022�年

4�月 30日、2022�年 5�月 10�日、刊登在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12、13、1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召集人

2022年5月10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1�年商誉减值测试的议案

9 关于核销部分应收账款的议案

10 关于部分长期资产报废的议案

11 关于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霍焰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2.0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夏春媛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2.03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曾麒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3.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 选举宗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 选举温晓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4.01 选举陆锦云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4.02 选举靳海静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019� � �证券简称：安集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3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

普通股股东人数 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068,0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068,0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49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49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Shumin� Wang女士主持，以通讯网络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

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逊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8,0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8,0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8,098 100.0000 0 0.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5,998 99.9930 2,100 0.007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和2022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5,998 99.9930 2,100 0.007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5,998 99.9930 2,100 0.007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209,291 97.1437 858,807 2.856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5,998 99.9930 2,100 0.007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5,998 99.9930 2,100 0.007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4,098 99.9866 4,000 0.013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076,283 96.7014 991,815 3.298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5,761 99.9922 2,337 0.0078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068,0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6,978,5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3,087,412 99.9320 2,100 0.068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823,1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264,276 99.9073 2,100 0.0927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

6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3,073,012 99.9317 2,100 0.0683 0 0.0000

7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2,216,305 72.0723 858,807 27.9277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标准的

议案》

3,073,012 99.9317 2,100 0.0683 0 0.0000

9

《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标准的

议案》

3,073,012 99.9317 2,100 0.0683 0 0.0000

10

《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作为公司2022年度

审计机构及内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3,071,112 99.8699 4,000 0.1301 0 0.0000

11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 修订 〈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83,297 67.7470 991,815 32.2530 0 0.000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办理相

关事宜的议案》

3,072,775 99.9240 2,337 0.0760 0 0.0000

13

《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3,075,1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至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家军、严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蕊

斯”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1,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56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6.80元/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1,500.00万股，本次发行

中网上发行1,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根据《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于2022年5月9

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

持了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4688

末“5” 位数 21181、41181、61181、81181、01181、86301、36301

末“7” 位数 6070416、1070416、3262180

末“8” 位数 62746148、82746148、02746148、22746148、42746148、15952595、65952595

末“9” 位数 12754694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500股普蕊斯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2022年5月10日（T+2

日）公告的《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

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2年

5月10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10日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乳业”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7,0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64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7,07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42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828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46元/股。

阳光乳业于2022年5月9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阳光乳业”股票2,828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2022年5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2年5月11日（T+2

日）16:00前，按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

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

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2年5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

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579,173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52,150,277,000股，配号总数为304,300,554个，配号起

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0430055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380.13709倍，高于

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

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07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363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2,391.17204倍，

中签率为0.041820495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5月10日（T+1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2年5月1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0日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江南”、“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６８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

３５．９３６２

元

／

股。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

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４１５

，

０００

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６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８８５

，

０００

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３３％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３３．８７５０２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４

，

８６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５５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６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７４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３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９４７４１７７％

，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４

，

３５７．７８８８０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华泰中科江南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

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管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

略投资者签署的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战略投资者

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华泰中科江南家园

１

号创业板

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９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９３６

，

０００．０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

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６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４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５８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

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６２６

，

７８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７７１

，

９３０ ４８．８６％ ８

，

８０２

，

４２１ ７０．１１％ ０．０４９６６９３２％

Ｂ

类投资者

１２

，

４９０ ０．３４％ ５０

，

２１０ ０．４０％ ０．０４０２０８１７％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８４２

，

３６０ ５０．８０％ ３

，

７０２

，

３６９ ２９．４９％ ０．０２０１０３１６％

合计

３

，

６２６

，

７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５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２

，

６３１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鑫

享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６１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发行人：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中科江南”）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７３２ ６７３２

末“

５

”位数

３７４９０ ８７４９０

末“

６

”位数

４１１５８８ ６１１５８８ ８１１５８８ ０１１５８８ ２１１５８８ ３３２２９９ ５８２２９９ ８３２２９９ ０８２２９９

末“

７

”位数

４５９０４５３ ７０９０４５３ ９５９０４５３ ２０９０４５３

末“

８

”位数

６０１６７５１７ ８０１６７５１７ ００１６７５１７ ２０１６７５１７ ４０１６７５１７

末“

９

”位数

０３８２０２８７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３

，

４９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